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易 字 第 389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周 庭 衣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田 俊 賢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詹 浩 偉  06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詐 欺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6 年 度 偵 字 第 0000  07

        0 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周 庭 衣 、 詹 浩 偉 共 同 犯 詐 欺 得 利 未 遂 罪 ， 各 處 有 期 徒 刑 參 月 ， 如  10

        易 科 罰 金 ， 均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11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2

        一 、 周 庭 衣 明 知 其 於 民 國 104 年 10月 16日 下 午 4 時 44分 許 ， 在 新  13

           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 段 00號 前 ， 駕 駛 詹 浩 偉 所 有 之 車 牌 號 碼  14

            000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（ 下 稱 Ａ 車 ） ， 與 陳 森 隆 所 騎 乘 之 車  15

            牌 號 碼 000-000 號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（ 下 稱 Ｂ 機 車 ） 所 生 擦 撞 事  16

            故 ， 僅 令 Ａ 車 造 成 左 後 車 燈 及 左 車 門 擦 損 （ 下 稱 第 一 次 事 故  17

            ） ， 且 於 104 年 12月 23日 將 Ａ 車 送 往 南 陽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 18

            稱 南 陽 公 司 ） 中 壢 維 修 廠 修 理 ， 費 用 總 計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42  19

            ,847元 ； 其 後 詹 浩 偉 於 105 年 4 月 30日 晚 間 10時 50分 許 ， 在  20

           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 段 000 號 前 處 ， 駕 駛 Ａ 車 與 羅 文 科 所  21

            駕 駛 之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發 生 擦 撞 ， 始 令 Ａ 車  22

            左 前 方 受 到 碰 撞 ， 造 成 左 前 鋁 圈 、 氣 嘴 及 左 前 葉 子 板 受 有 損  23

            害 （ 下 稱 第 二 次 事 故 ） ， 並 於 105 年 5 月 11日 （ 起 訴 書 誤 載  24

            為 106 年 ） 將 其 等 使 用 之 Ａ 車 送 往 南 陽 公 司 中 壢 維 修 廠 修 理  25

            ， 就 「 左 前 鋁 圈 」 、 「 氣 嘴 」 零 件 維 修 費 用 共 計 4,606 元 。  26

            詎 周 庭 衣 及 詹 浩 偉 共 同 意 圖 為 自 己 不 法 之 所 有 ， 基 於 詐 欺 得  27

            利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由 詹 浩 偉 委 託 周 庭 衣 於 105 年 6 月 21日 向 臺  28

           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三 重 簡 易 庭 （ 下 簡 稱 新 北 地 院 ） 對 第 一 次 事  29

            故 之 相 對 人 陳 森 隆 提 起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之 民 事 訴 訟 ， 並 持  30

            南 陽 公 司 105 年 2 月 5 日 、 6 月 8 日 之 發 票 及 估 價 單 等 資 料  31

            ， 佯 稱 第 一 次 事 故 造 成 之 車 損 包 含 第 二 次 事 故 造 成 之 「 左 前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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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鋁 圈 」 及 「 氣 嘴 」 損 害 ， 向 陳 森 隆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47,453元 ，  01

            欲 使 法 院 陷 於 錯 誤 而 為 不 正 確 之 裁 判 ， 並 使 陳 森 隆 交 付 如 數  02

            之 賠 償 ， 嗣 因 上 開 民 事 訴 訟 案 件 承 審 法 官 調 取 第 一 次 事 故 之  03

            車 禍 鑑 定 報 告 書 資 料 ， 發 現 第 一 次 事 故 撞 擊 位 置 係 Ａ 車 左 後  04

            側 ， 受 損 部 位 並 未 包 括 Ａ 車 左 前 方 ，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及 氣 嘴 之  05

            損 害 並 非 由 陳 森 隆 造 成 ， 故 未 判 決 陳 森 隆 應 賠 償 左 前 鋁 圈 及  06

            氣 嘴 之 修 復 費 用 而 未 遂 。  07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陳 森 隆 訴 由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08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09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 10

           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合 同 法 第 159 條 之  11

            1 至 第 159 條 之 4 之 規 定 ， 但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 12

           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 13

           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5 第 1 項 定 有  14

            明 文 。 本 判 決 下 列 所 引 用 之 各 項 供 述 證 據 ， 被 告 周 庭 衣 、 詹  15

            浩 偉 均 同 意 各 該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力 （ 見 審 易 卷 第 31頁 ） ， 而 辯  16

            護 人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未 就 證 據 能 力 聲 明 異 議 ， 本 院 審 酌 此  17

            等 證 據 資 料 取 得 及 製 作 時 之 情 況 ， 尚 無 違 法 不 當 及 證 明 力 明  18

            顯 過 低 之 瑕 疵 ，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應 屬 適 當 ； 另 本 判 決 後 述 所 引  19

            之 各 項 非 供 述 證 據 ，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實 施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務  20

            員 以 不 法 方 式 所 取 得 ， 且 亦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非 真 實 ， 復 均 與 本  21

            件 待 證 事 實 具 有 關 聯 性 ， 是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8 條 之 4 之 反  22

            面 解 釋 ， 當 有 證 據 能 力 ； 又 前 開 供 述 與 非 供 述 證 據 復 經 本 院  23

            於 審 理 期 日 中 合 法 調 查 ， 自 均 得 為 本 案 證 據 使 用 。  24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 25

        一 、 訊 據 被 告 周 庭 衣 固 坦 承 於 上 開 時 、 地 駕 駛 Ａ 車 與 告 訴 人 陳 森  26

            隆 騎 乘 之 Ｂ 機 車 發 生 第 一 次 事 故 ， 並 將 Ａ 車 送 往 南 陽 公 司 中  27

            壢 維 修 廠 修 繕 ； 被 告 詹 浩 偉 固 坦 承 於 前 揭 時 、 地 駕 駛 Ａ 車 與  28

            羅 文 科 駕 駛 之 自 用 小 客 車 發 生 第 二 次 事 故 ， 亦 將 Ａ 車 送 往 南  29

            陽 公 司 中 壢 維 修 廠 修 繕 ； 被 告 2 人 均 坦 承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及 氣  30

            嘴 的 修 繕 費 用 4,606 元 ， 由 詹 浩 偉 委 託 周 庭 衣 向 新 北 地 院 提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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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起 民 事 訴 訟 ， 請 求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賠 償 此 部 分 損 害 。 惟 被 告 2  01

            人 均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詐 欺 得 利 未 遂 犯 行 ， 被 告 周 庭 衣 辯 稱 ： 告  02

            訴 人 陳 森 隆 雖 然 是 撞 擊 Ａ 車 的 左 後 方 ， 但 Ｂ 機 車 一 路 滑 行 到  03

            Ａ 車 左 前 方 ， 後 來 倒 在 Ａ 車 左 側 ，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機 車 排 氣 管  04

            也 有 破 掉 ， 所 以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有 撞 擊 到 Ａ 車 的 左 前 方 ， Ａ 車  05

            左 前 鋁 圈 確 實 是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造 成 的 ， 第 二 次 事 故 雖 然 Ａ 車  06

            左 前 葉 子 板 有 受 損 ， 但 轎 車 不 可 能 撞 到 鋁 圈 ； 第 一 次 事 故 後  07

            我 們 到 南 陽 公 司 原 廠 修 理 ， 那 時 就 知 道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有 受 損  08

            ， 只 是 當 時 沒 有 錢 修 ， 到 第 二 次 事 故 才 一 起 修 云 云 ； 被 告 詹  09

            浩 偉 辯 稱 ：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的 損 害 是 第 一 次 事 故 造 成 的 ， 在 第  10

            二 次 事 故 發 生 前 就 有 的 云 云 。 經 查 ：  11

        （ 一 ） 被 告 周 庭 衣 於 民 國 104 年 10月 16日 下 午 4 時 44分 許 ， 在 新  12

             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 段 00號 前 駕 駛 Ａ 車 與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騎  13

              乘 之 Ｂ 機 車 發 生 第 一 次 事 故 ， 並 將 Ａ 車 送 往 南 陽 公 司 中 壢  14

              維 修 廠 修 繕 ； 被 告 詹 浩 偉 於 105 年 4 月 30日 晚 間 10時 50分  15

              許 ， 在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 段 000 號 前 處 ， 駕 駛 Ａ 車 與  16

              羅 文 科 駕 駛 之 自 用 小 客 車 發 生 第 二 次 事 故 ， 亦 將 Ａ 車 送 往  17

              南 陽 公 司 中 壢 維 修 廠 修 繕 ；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及 氣 嘴 的 修 繕 費  18

              用 4,606 元 ， 由 詹 浩 偉 委 託 周 庭 衣 向 新 北 地 院 提 起 民 事 訴  19

              訟 ， 請 求 第 一 次 事 故 之 肇 事 者 即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賠 償 包 含 此  20

              部 分 損 害 ， 然 承 審 法 官 認 為 左 前 鋁 圈 、 氣 嘴 並 非 第 一 次 事  21

              故 造 成 之 損 害 ， 將 該 部 分 請 求 駁 回 之 事 實 ， 均 為 被 告 2 人  22

              所 不 爭 執 ， 並 有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蘆 洲 分 局 交 通 分 隊 道 路  23

             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卷 宗 （ 含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現 場 圖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 24

             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、 當 事 人 談 話 紀 錄 、 現 場 及 車 損 照 片 等 ） 、  25

              桃 園 市 ○ ○ ○ ○ ○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卷 宗 （ 含 道 路 交 通 事  26

              故 現 場 圖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、 當 事 人 談 話 紀 錄 、  27

              現 場 及 車 損 照 片 等 ） 、 南 陽 公 司 中 壢 維 修 廠 104 年 12月 23  28

              日 估 時 估 價 單 、 車 輛 維 修 作 業 單 、 修 護 明 細 表 各 1 份 、 10  29

              5 年 1 月 18日 車 輛 維 修 作 業 單 、 修 護 明 細 表 各 1 份 、 105  30

              年 5 月 11日 估 時 估 價 單 1 份 、 105 年 5 月 12日 車 輛 維 修 作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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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業 單 、 修 護 明 細 表 各 1 份 、 105 年 6 月 8 日 車 輛 維 修 作 業  01

              單 、 修 護 明 細 表 各 1 份 、 請 求 權 讓 與 證 明 書 、 小 額 訴 訟 表  02

              格 化 訴 狀 、 新 北 地 院 三 重 簡 易 庭 105 年 度 重 小 字 第 1728號  03

              小 額 民 事 判 決 等 件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8 頁 、 第 25至 30  04

              頁 、 第 104 頁 至 第 111 頁 反 面 、 第 137 至 139 頁 、 第 152  05

              至 164 頁 ， 易 字 卷 一 第 11至 30頁 、 第 72至 82頁 ） ， 是 此 部  06

              分 事 實 應 堪 認 定 。  07

        （ 二 ） 第 一 次 事 故 發 生 之 過 程 ， 經 本 院 當 庭 勘 驗 行 車 紀 錄 器 及 路  08

              口 監 視 器 畫 面 （ 詳 見 易 字 卷 一 第 50頁 反 面 至 第 51頁 反 面 、  09

              第 54頁 ） ， 可 知 被 告 周 庭 衣 駕 駛 的 Ａ 車 在 煞 停 之 後 ， 告 訴  10

              人 陳 森 隆 騎 乘 之 Ｂ 機 車 從 左 後 方 擦 撞 Ａ 車 ， 而 當 時 告 訴 人  11

              陳 森 隆 試 圖 保 持 機 車 平 衡 ， 將 車 頭 向 左 扭 轉 ， 此 時 Ｂ 機 車  12

              前 半 部 車 身 向 左 遠 離 Ａ 車 左 前 輪 位 置 ， 但 Ｂ 機 車 仍 因 無 法  13

              維 持 平 衡 而 倒 地 ， 而 倒 地 前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之 右 腳 是 在 Ａ 車  14

              左 前 方 與 Ｂ 機 車 之 間 ， 依 勘 驗 結 果 ， Ｂ 機 車 碰 撞 後 是 略 為  15

              向 左 偏 行 ， 且 當 時 Ｂ 機 車 與 Ａ 車 間 有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之 右 腳  16

              阻 隔 ； 而 被 告 周 庭 衣 於 第 一 次 事 故 警 詢 時 稱 ： 我 停 下 後 Ｂ  17

              機 車 就 撞 到 我 後 方 左 邊 ， 他 就 滑 行 到 對 面 車 道 撞 到 其 他 車  18

              後 跌 倒 ； 我 車 損 為 左 後 方 車 燈 、 左 車 門 刮 傷 等 語 （ 見 易 字  19

              卷 一 第 17頁 ） ， 核 與 上 開 勘 驗 結 果 相 符 ； 另 Ａ 車 於 104 年  20

              12月 23日 送 至 南 陽 公 司 中 壢 維 修 廠 維 修 至 105 年 1 月 18日  21

              維 修 完 成 出 廠 時 ， 並 無 Ａ 車 「 左 前 鋁 圈 」 之 維 修 項 目 ， 且  22

              有 更 換 前 輪 輪 胎 及 氣 嘴 ， 此 有 南 陽 公 司 中 壢 維 修 廠 104 年  23

              12月 23日 估 時 估 價 單 、 車 輛 維 修 作 業 單 、 修 護 明 細 表 各 1  24

              份 、 105 年 1 月 18日 車 輛 維 修 作 業 單 、 修 護 明 細 表 各 1 份  25

             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易 字 卷 一 第 72至 77頁 ） ， 是 依 上 開 事 證 ， 堪  26

              認 第 一 次 事 故 時 ， Ｂ 機 車 與 Ａ 車 左 前 輪 位 置 間 應 無 發 生 碰  27

              撞 ， 故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並 未 造 成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的 損 害 。  28

        （ 三 ） 反 觀 被 告 詹 浩 偉 與 羅 文 科 所 發 生 的 第 二 次 事 故 ， 被 告 詹 浩  29

              偉 於 警 詢 時 稱 ： Ａ 車 受 損 的 部 位 為 左 前 方 保 險 桿 及 左 前 葉  30

              子 板 刮 傷 等 語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154 頁 ） ； 而 Ａ 車 左 前 葉 子 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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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輪 胎 上 方 有 明 顯 的 擦 撞 痕 跡 ， 此 有 現 場 照 片 1 張 可 佐 （ 見  01

              他 字 卷 第 162 頁 左 下 方 照 片 ） ； 又 Ａ 車 於 105 年 5 月 11日  02

              進 廠 維 修 時 ， 即 清 楚 載 明 「 左 前 鋁 圈 」 之 維 修 項 目 ， 且 由  0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周 庭 衣 同 意 維 修 「 左 前 鋁 圈 」 並 更 換 「 氣 嘴 」 ， 此 有  04

              南 陽 公 司 中 壢 維 修 廠 105 年 5 月 11日 估 時 估 價 單 1 份 、 10  05

              5 年 6 月 8 日 被 告 周 庭 衣 簽 名 之 修 護 明 細 表 1 份 附 卷 可 參  06

              （ 見 易 字 卷 一 第 78、 82頁 ） ， 依 上 開 事 證 ， 被 告 詹 浩 偉 所  07

              陳 述 的 損 害 位 置 ， 與 現 場 相 片 及 上 開 修 繕 項 目 相 符 ， 且 時  08

              間 相 近 ， 是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及 氣 嘴 之 損 害 ， 應 是 第 二 次 事 故  09

              所 造 成 。 況 且 比 較 上 開 兩 次 事 故 之 維 修 單 據 ， Ａ 車 在 第 一  10

              次 事 故 維 修 時 ， 即 同 時 進 行 保 養 並 更 換 前 輪 輪 胎 及 氣 嘴 ，  11

              倘 若 當 時 左 前 鋁 圈 已 有 受 損 ， 維 修 技 師 檢 查 時 應 會 發 現 並  12

              記 載 ， 進 而 建 議 被 告 周 庭 衣 或 詹 浩 偉 修 繕 ， 然 而 第 一 次 事  13

              故 維 修 單 據 上 並 無 任 何 相 關 記 載 ， 此 亦 可 佐 證 第 一 次 事 故  14

              並 未 造 成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之 損 害 。 另 被 告 周 庭 衣 另 辯 稱 第 一  15

              次 事 故 即 有 拍 攝 車 損 照 片 並 以 LINE通 知 母 親 ， 且 有 給 其 他  16

              修 車 廠 評 估 應 修 繕 之 項 目 云 云 ， 然 依 被 告 周 庭 衣 提 出 之 LI  17

              NE對 話 紀 錄 （ 見 審 易 卷 第 40頁 ） ， 並 無 法 判 斷 拍 攝 的 時 間  18

              ， 且 照 片 也 無 法 看 出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是 否 受 損 ； 又 依 被 告 周  19

              庭 衣 提 出 的 富 榮 汽 車 專 業 保 養 廠 車 輛 維 修 單 1 紙 （ 見 審 易  20

              卷 第 34頁 ） ， 其 上 雖 有 日 期 104 年 11月 10日 ， 修 繕 項 目 「  21

              鋼 圈 」 等 記 載 ， 然 證 人 即 維 修 技 師 吳 楨 文 到 庭 證 稱 ： 我 沒  22

              有 做 檢 查 ， 只 是 客 戶 報 給 我 估 價 而 已 ， 我 也 不 知 道 是 哪 一  23

              個 鋼 圈 ， Ａ 車 也 沒 有 給 我 維 修 等 語 （ 見 易 字 卷 二 第 81頁 ）  24

              ， 是 證 人 吳 楨 文 既 然 未 曾 檢 查 過 Ａ 車 ， 則 上 開 維 修 單 即 無  25

              從 證 明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於 第 一 次 事 故 受 損 之 事 實 ， 從 而 ， 被  26

              告 周 庭 衣 上 開 辯 稱 均 不 足 作 為 其 有 利 之 認 定 。  27

        （ 四 ） 上 訴 人 提 出 偽 契 ， 對 於 他 人 所 有 之 山 場 杉 木 ， 訴 請 判 令 歸  28

              其 所 有 ， 即 係 向 法 院 施 用 詐 術 ， 使 將 第 三 人 之 物 交 付 於 己  29

              ， 雖 其 結 果 敗 訴 ， 仍 於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外 ， 成 立 詐 欺 未  30

              遂 罪 名 ； 上 訴 人 因 權 利 人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向 其 追 取 租 仔 ， 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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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後 在 受 訴 法 院 提 出 偽 契 ， 主 張 受 當 該 田 ， 及 已 代 為 贖 回 ，  01

              否 認 付 租 義 務 ， 自 係 連 續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， 以 詐 術 圖 得 財  02

              產 上 不 法 之 利 益 ， 既 經 民 事 判 決 勝 訴 確 定 在 案 ， 其 詐 欺 即  03

              屬 既 遂 （ 最 高 法 院 29年 上 字 第 990 號 判 例 、 28年 上 字 第 39  04

              12號 判 例 、 29年 上 字 第 2118號 判 例 參 照 ） 。 是 刑 事 實 務 上  05

              所 稱 訴 訟 詐 欺 ， 係 指 行 為 人 就 其 明 知 實 際 上 並 不 存 在 之 財  06

              產 權 ， 以 欺 罔 或 相 當 於 積 極 欺 罔 之 惡 意 隱 瞞 手 段 ， 通 過 訴  07

              訟 或 非 訟 程 序 使 法 院 陷 於 錯 誤 ， 據 此 圖 謀 實 現 財 產 上 之 不  08

              法 利 益 ， 如 已 為 訴 訟 行 為 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或 聲 請 ， 即 應 認  09

              已 著 手 實 施 上 開 訴 訟 詐 欺 犯 行 ， 縱 因 法 院 未 受 矇 騙 或 其 他  10

              外 在 障 礙 致 犯 罪 不 遂 ， 仍 應 有 刑 法 第 339 條 第 3 項 未 遂 犯  11

              處 罰 規 定 之 適 用 。 查 被 告 詹 浩 偉 將 第 二 次 事 故 Ａ 車 所 受 之  12

              左 前 鋁 圈 及 氣 嘴 損 害 共 4,606 元 ， 委 由 被 告 周 庭 衣 向 第 一  13

              次 事 故 之 肇 事 人 即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， 已 屬 欺 罔  14

              或 相 當 於 積 極 欺 罔 之 惡 意 隱 瞞 手 段 ， 通 過 訴 訟 程 序 使 新 北  15

              地 院 陷 於 錯 誤 ， 據 此 圖 謀 實 現 財 產 上 之 不 法 利 益 ， 應 認 已  16

              著 手 實 施 訴 訟 詐 欺 犯 行 ， 惟 因 上 開 民 事 案 件 承 審 法 官 明 察  17

              ， 致 被 告 2 人 共 同 詐 欺 犯 行 不 遂 ， 但 仍 無 礙 被 告 2 人 有 刑  18

              法 第 339 條 第 3 項 未 遂 犯 處 罰 規 定 之 適 用 。  19

        （ 五 ）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2 人 上 開 辯 稱 ， 均 非 事 實 ， 尚 難 採 信 ， 本  20

              案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被 告 2 人 前 揭 犯 行 ， 均 堪 認 定 ， 應 依 法  21

              論 科 。  22

        二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23

        （ 一 ） 核 被 告 2 人 所 為 ， 均 係 犯 刑 法 第 339 條 第 3 項 、 第 2 項 之  24

              詐 欺 得 利 未 遂 罪 。 公 訴 意 旨 雖 認 被 告 2 人 所 為 係 犯 刑 法 第  25

              339 條 第 3 項 、 第 1 項 之 詐 欺 取 財 未 遂 罪 ， 然 被 告 2 人 所  26

              為 詐 欺 得 利 未 遂 罪 ， 業 經 認 定 如 前 ， 是 起 訴 書 意 旨 尚 有 誤  27

              會 ， 惟 因 起 訴 之 社 會 基 本 事 實 相 同 ， 本 院 復 已 告 知 被 告 2  28

              人 變 更 法 條 之 旨 （ 見 易 字 卷 二 第 40頁 ） ， 爰 依 法 變 更 起 訴  29

              法 條 。 被 告 2 人 間 就 上 開 犯 行 ， 具 有 犯 意 聯 絡 與 行 為 分 擔  30

              ， 應 論 以 共 同 正 犯 。 被 告 2 人 已 著 手 於 詐 欺 行 為 之 實 施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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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惟 未 生 詐 欺 得 利 之 結 果 ， 為 未 遂 犯 ， 應 依 刑 法 第 25條 第 2  01

              項 規 定 ， 均 減 輕 其 刑 。  02

        （ 二 ） 爰 審 酌 被 告 2 人 因 車 禍 與 告 訴 人 陳 森 隆 發 生 糾 紛 ， 不 思 以  03

              正 常 途 徑 解 決 ， 竟 貪 圖 小 利 ， 持 其 他 車 禍 之 維 修 單 據 為 訴  04

              訟 詐 欺 行 為 ， 渠 等 行 為 應 予 非 難 ； 且 被 告 2 人 犯 後 均 否 認  05

              犯 行 ， 飾 詞 狡 辯 ， 犯 後 態 度 不 佳 ； 然 酌 被 告 2 人 並 未 對 告  06

              訴 人 陳 森 隆 之 財 產 造 成 實 害 ， 且 依 卷 內 資 料 ， 被 告 2 人 並  07

              無 任 何 犯 罪 所 得 ， 且 依 被 告 2 人 之 犯 罪 前 科 紀 錄 ， 素 行 尚  08

              可 ， 暨 渠 等 犯 罪 之 動 機 、 目 的 、 手 段 、 所 生 危 害 等 一 切 情  09

              狀 ， 分 別 量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均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 10

              標 準 。  11

        三 、 沒 收 部 分 ： 本 案 被 告 2 人 就 Ａ 車 左 前 鋁 圈 、 氣 嘴 之 損 害 部 分  12

           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後 經 駁 回 ， 屬 詐 欺 得 利 未 遂 ， 並 無 任 何 犯 罪 所  13

            得 ， 無 從 宣 告 沒 收 或 追 徵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14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300 條 ， 刑  15

        法 第 28條 、 第 339 條 第 3 項 、 第 2 項 、 第 25條 第 2 項 、 第 41條 第  16

        1 項 前 段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 條 之 1 第 1 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7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何 嘉 仁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洪 鈺 勛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1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18    日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十 八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葉 韋 廷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顏 嘉 漢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陳 宏 璋  22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3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24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。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25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(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)「 切 勿 逕  26

       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陳 芳 蘭  2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18    日  29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 30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39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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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意 圖 為 自 己 或 第 三 人 不 法 之 所 有 ， 以 詐 術 使 人 將 本 人 或 第 三 人 之  01

        物 交 付 者 ， 處  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 50 萬 元 以  02

        下 罰 金 。  03

        以 前 項 方 法 得 財 產 上 不 法 之 利 益 或 使 第 三 人 得 之 者 ， 亦 同 。  04

       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。  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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